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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

教师教学竞赛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创新，促进

教师发展，提高教学质量，使优秀教师脱颖而出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教师法》等相关法律和创新发展行动计划、管理水平提

升行动计划等相关文件及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职务任职资格申报

评审条件等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章  竞赛级别 

第二条  教师教学竞赛是指由教育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

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系统组织的竞赛，其竞赛级别分为国家

级、省部级、市厅级/校级三个级别。 

其中由部委直接组织的竞赛为国家级，由部委所属司局或省

级主管部门组织的竞赛为省部级，以此类推。技能竞赛获奖级别

的认定，以竞赛主办单位文件或颁发的证书（落款盖章）为依据。 

学校原则上仅对以上类型的竞赛予以认可和奖励，其他各级

各类竞赛由系部自行决定是否参赛，其组织和奖励由系部研究，

经费由系部解决。 

第三章  部门职责 

第三条  教务处负责教师教学竞赛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工作，

其主要职责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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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负责上报各级各类比赛的年度预算，并审核经费使用

情况。 

（二）负责制定各级各类教学竞赛实施方案。 

（三）负责组织专家评审，对参赛教师进行相关的考核、评

价和推选等。 

（四）负责组织、协调、表彰、奖励等。 

（五）负责全校教师教学竞赛工作的档案管理、数据统计、

信息发布等工作。 

第四条  系部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负责选拔或推荐优秀选手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级各类教

学竞赛活动。  

（二）负责各级各类教学竞赛活动的具体实施工作。 

第四章  经费管理 

第五条  学校设立用于各级各类教师教学竞赛的年度专项经

费预算，由学校教务处与计划财务处统一管理，实行专款专用。 

（一）各级各类竞赛活动经费的开支要贯彻节约、有效的原

则，按照批准的经费预算额度，参照学校有关财务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参加国家级、省部级、市厅级/校级竞赛比赛期间，按

学校财务管理规定的标准报销差旅费及补助，并对获奖选手进行

奖励。根据各级各类竞赛的等级、规则和要求，学校还将对需要

经费支持的竞赛项目给予必要经费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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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竞赛结束后，参赛教师和系部要按要求将竞赛相关文

件、竞赛总结、获奖证书及复印件等竞赛资料报教务处备案后，

方可报销相关费用，兑现奖励。 

第五章  竞赛审批 

第六条  学校接到竞赛通知后，经领导审阅批准，由相关部

门按批示组织教师参赛。 

第七条  竞赛若无特殊要求，所有专职教师、兼任教师均可

参加。参赛教师需持《教师教学竞赛参赛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，经

系部、教务处、学校逐级审批后方可参赛。未经学校审批参赛的，

学校不予认可。 

第八条  参赛的专业，原则上应为我校已经开设的专业。参

赛的课程，原则上应为我校已经开设的课程。参赛选手提交的作

品、视频等必须在实际授课中使用过或者实时录制，且具有原创

性。如果出现知识产权纠纷，由个人负责。 

第九条  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教学竞赛，原则上不配备指导教

师，如确实需要，需在申请表提出申请。 

第六章 竞赛奖励 

第十条 学校给予在各级各类教学竞赛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

的个人，按竞赛级别进行奖励。标准如下： 

竞赛级别 获奖等级 奖励额度（元/人） 

国家级 

一等奖 20000 

二等奖 8000 

三等奖 4000 

省部级 一等奖 3000 



 

 — 38 —  

二等奖 2000 

三等奖 1000 

市厅级/校级 

一等奖 300 

二等奖 200 

三等奖 100 

第十一条  若比赛设有特等奖，则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

的获得者分别按表内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的标准进行奖励；

部分省级比赛不设奖项，但最终代表河南省参加国家级比赛的教

师，可参照省部级二等奖的标准进行奖励。 

第十二条  团体赛项中每个参赛人均可获得相应级别奖次的

奖励。参赛人数以奖励证书为准。奖励可由团体负责人根据参赛

成员在竞赛中的作用和表现对奖金进行二次分配。 

第十三条  教师获得教学技能竞赛奖励,可按照省人社厅公

布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文件规定,作为申报专业技术职

务任职资格相应的业绩条件。获得国家级奖项的，学校还将在二

级管理绩效、建设经费等方面，对获奖教师所在部门给予适当的

政策倾斜。 

 

第七章 奖励程序 

第十四条  竞赛结果公布后，参赛教师所在部门组织教师填

写《教师教学竞赛奖励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并将竞赛的相关文件，

参赛总结、有关图片、录像资料，获奖的证书、奖杯、奖牌、锦

旗等原件、复印件及电子档案一并整理后报教务处备案审核，作

为发放竞赛奖励的依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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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

此前相关制度同时作废。 

 

附件：1.教师教学竞赛参赛审批表 

2.教师教学竞赛奖励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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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教学竞赛参赛审批表 

（20   －20   学年度） 

竞赛名称  

主办单位  

文件编号及名称  

级别类别（教务处填写）  

参赛负责人 
姓名 性别 年龄 职 称 专业专长 任务分工 

      

其他成员 
（团体赛填写）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参赛 

 

计划 

（比赛通知、参加赛项、现有基础、备赛方案、预期目标等，可附页） 

 

系（部）意见： 

 

 

系(部)主任(签名)：           (公章)日期： 

教务处意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处长(签名)：           (公章)日期： 

学校意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校长(签名)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注：1.此表原件交教务处存档，复印件交参赛负责人和系部留存。 

2.需要经费支持的竞赛项目需另附预算申请及经费使用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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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__________系（部）教师教学竞赛奖励申请表 

（20   －20   学年度） 

序号 竞赛名称 获奖等级 参赛教师 竞赛级别 奖励标准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说明：竞赛结果公布后，参赛部门组织教师填写此表，并将竞赛的相关文件，参赛总结、有关

图片、录像资料，获奖的证书、奖杯、奖牌、锦旗等原件、复印件及电子档案一并整理后报教务处

备案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竞赛奖励将在一个月内发放。 

 

 

 

 


